
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组织和动员社会各界人士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民福社会福利基

金会工作，加强志愿者管理，保障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推动基

金会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会工作实际，

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志愿者主要从事基金会对外宣传、协助募集资金、项目调查、项目

执行、走访慰问、行政内勤等。 

第二章  加入与退出 

    第三条 基本条件： 

    （一）任何有志成为基金会志愿者的个人和团队， 

    （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 

    （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四）具备为本基金会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提供志愿服务所必需的技能和

时间。 

    第四条 基金会负责发布招募志愿者的信息，组织实施对申请者的审查和考

核，并确定招募的志愿者名单。 

    第五条 在履行志愿服务之前，本基金会与志愿者签订志愿者服务协议书。 

    第六条 志愿者顺利完成志愿服务，基金会向其颁发“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

志愿者证书”  

    第七条 志愿者在项目结束后可自愿退出志愿服务。项目进行过程中，志愿

者欲中止志愿服务，须向本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得到批准方可退出。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志愿者权利 

    （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二）接受本基金会提供的足以担任与服务相关的志愿服务培训；　　 

    （三）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四）优先获得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五）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所赋予的权利；　　 

    （七）可申请取消注册志愿者身份。 

    第九条 志愿者义务 

    （一）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志愿服务，不计报酬； 

    （二）遵守本基金会的有关规定，履行服务承诺，服从管理，按照本基金会

管理部门的安排积极参加服务活动； 

    （三）自觉抵制任何以志愿者身份从事的赢利活动或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

动（行为）； 

    （四）自觉维护本基金会志愿者的形象； 

    （五）自觉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六）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章制度规定的其它义务。 

第四章　促进措施与管理 

    第十条 促进措施 　　 

    （一）本基金会负责志愿者工作的规划、协调和指导；　　 

    （二）对志愿服务突出志愿者，因升学、进修、就业等原因需志愿服务效

绩证明者，将予以证明，颁发志愿证书和荣誉证书。 

 （三）定期对提供志愿服务个人及团队考核，对成绩优秀的个人和团队进行

奖励。 

（四）对于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将予以嘉奖。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制度由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一条 本制度于 2024年 9月 29日经基金会第三届第十一次理事会审议

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 

2024年 10月 9日 


